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２ 歳 入

     （款）  12  分担金及び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（項）   1  分 担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       │   補正前の額   │   補 正 額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説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分   │ 金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12│  │  │分担金及び負担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05,311 │            350 │        205,661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分 担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5,194 │            350 │          5,544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3│災害復旧費分担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,000 │            350 │          1,35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農林水産業 │         350│ 1 災害復旧事業費分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施設災害復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旧事業分担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14│  │  │国庫支出金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2,339,912 │        236,274 │      2,576,186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国庫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1,844,672 │          1,948 │      1,846,62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民生費国庫負担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1,843,672 │          1,948 │      1,845,62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障害者福祉 │       1,197│ 1 過年度分障害者自立支援医療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費負担金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3 児童入所施 │         592│ 1 児童入所施設措置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設措置費負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担金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5 児童扶養手 │         159│ 1 過年度分児童扶養手当給付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当給付費負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担金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国庫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484,041 │        234,326 │        718,367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民生費国庫補助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377,570 │          3,430 │        381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3 児童福祉費 │       3,430│ 1 子育て世帯臨時特例給付金給付事業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補助金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3│土木費国庫補助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9,672 │            400 │         50,072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都市計画費 │         400│ 1 社会資本整備総合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補助金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4│教育費国庫補助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9,303 │        △1,999 │          7,304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中学校費補 │     △1,999│ 1 へき地児童生徒援助費等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金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5│総務費国庫補助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9,771 │        232,495 │        242,266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総務管理費 │     232,495│ 1 社会保障・税番号制度システム整備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981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補助金     │            │ 2 がんばる地域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1,514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15│  │  │県支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1,212,193 │          1,069 │      1,213,262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県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699,699 │            347 │        700,046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民生費県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687,424 │            347 │        687,771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4 児童入所施 │         296│ 1 児童入所施設措置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設措置費負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担金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5 児童手当負 │          51│ 1 過年度分児童手当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担金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県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366,940 │            722 │        367,662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民生費県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40,012 │          1,276 │        241,288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老人福祉費 │         860│ 1 在宅福祉事業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補助金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6 生活保護費 │         416│ 1 住まい対策緊急特別措置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補助金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    （一般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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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（款）  15  県支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（項）   2  県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       │   補正前の額   │   補 正 額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説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分   │ 金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3│農林水産業費県補助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40,207 │        △1,054 │         39,153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林業費補助 │     △1,054│ 1 森林病害虫等防除事業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△1,554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2 県単林道事業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┃
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8│災害復旧費県補助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11 │            500 │            511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農林水産業 │         500│ 1 現年度団体営災害復旧事業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施設災害復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旧費補助金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18│  │  │繰 入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461,195 │         93,762 │        554,957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438,644 │         93,762 │        532,406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7│財政調整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56,119 │         93,762 │        149,881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財政調整基 │      93,762│ 1 財政調整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繰入金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20│  │  │諸 収 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558,333 │        △8,319 │        550,014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4│  │雑    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489,801 │        △8,319 │        481,482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3│雑    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65,031 │        △8,319 │        256,712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総務費雑入 │     △9,269│ 1 志摩広域行政組合職員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△10,819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2 源泉所得税徴収不足額返還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550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3 民生費雑入 │         850│ 1 介護予防サービス計画費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0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2 阿児健康福祉センター修繕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30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4 衛生費雑入 │         100│ 1 二十歳の健診事業個人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21│  │  │市    債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3,175,000 │      △218,600 │      2,956,4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市    債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3,175,000 │      △218,600 │      2,956,4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民 生 債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705,600 │      △186,600 │        519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児童福祉債 │   △186,600│ 1 鵜方地区保育所統合整備事業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衛 生 債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39,500 │       △16,000 │         23,5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清  掃  債 │    △16,000│ 1 収集運搬車等購入事業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3│土 木 債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59,100 │            500 │        259,6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3 都市計画債 │         500│ 1 都市下水路整備事業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4│消 防 債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744,100 │          △500 │        743,6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消  防  債 │       △500│ 1 消防自動車整備事業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5│教 育 債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305,500 │       △16,000 │        289,5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教育総務債 │    △16,000│ 1 スクールバス購入事業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    （一般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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